
 

证券代码：002781           证券简称：奇信股份         公告编号：2021-004 

 

深圳市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1 年 1 月

4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深圳市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21】第 1号）（以下简称“关注函”），现将关注

函问题回复公告如下： 

一、请说明你公司在停牌期间开展准备工作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筹

划过程、谈判进程及中介机构工作的阶段性进展，并报备进程备忘录及相关证

明文件。 

回复： 

1、停牌期间开展准备工作的具体情况 

2020 年 12 月 21 日，公司与控股股东新余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新余投控”）在深圳就公司筹划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收购新余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江西省四通路桥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通路桥”）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主要沟

通内容：（1）明确本次交易前期工作计划、分工及职责，确定由公司选聘中介

机构对四通路桥进行审计、评估。（2）专项法律咨询公司常年法律顾问广东华

商律师事务所相关人员。（3）安排对四通路桥近两年一期的财务状况进行审慎

性调查。 

2020 年 12 月 23 日，公司、新余投控和四通路桥在新余主要沟通内容：四

通路桥的战略规划、经营概况、财务情况、人员情况及疫情对公司今年经营的影

响。 

2020 年 12 月 25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151），截



 

至该公告披露日，公司及相关各方正积极推进各项工作，就本次交易方案进行磋

商沟通，鉴于上述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

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2020 年 12 月 24日至 2020 年 12月 30 日期间，公司与新余投控在深圳就本

次交易主要沟通内容：（1）对四通路桥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进行审慎性调查，

就调查中关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详见问题二回复）。（2）涉及交易方式较为

复杂，有关条件尚不成熟，未能就本次交易方案达成一致意见。同时，在此期间

公司与拟聘任的中介机构就上述事项进行了专项咨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与新余投控在深圳就本次交易主要沟通内容：汇

报了前期工作情况，从合理性和审慎性角度决定终止收购四通路桥。 

2020 年 1 月 4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终止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公司股票复牌公告》（公告编号：2020-154），由于交易双

方未能就本次交易方案达成一致意见，经审慎研究，公司决定终止筹划该事项，

公司股票自 2021年 1月 4日开市起复牌。 

2、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和交易进程备忘录编制 

公司已按照相关监管规定,对本次交易涉及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和

申报，编制了交易进程备忘录，记录筹划决策过程中各个关键时点的时间、参与

筹划决策人员名单、策划方式等内容，并督促筹划重大事项涉及的相关人员在备

忘录上签名确认。 

二、请说明你公司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原因、具体决策过程、

合理性和合规性，以及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次交易筹划过程

中是否勤勉尽责。 

回复： 

1、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原因、具体决策过程、合理性和合规

性 

随着公司与新余投控、四通路桥的深入沟通，对四通路桥经营状况和财务状

况进行审慎性调查，梳理了关注的问题： 

（1）多元化经营，管理整合存在风险 



 

四通路桥拥有 6 家并表子公司，涉及多元化经营，其母公司 2019 年度总资

产、净资产、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仅占合并报表的 19.65%、22.21%、42.53%

和 17.85%，若收购完成后管理整合存在风险。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纳入四通路桥合并范围的一级子公司 

子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新余市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4,300.00 100.00% 投资与资产管理 

新余市公用事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0 100.00% 投资与资产管理 

新余市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3,750.00 90.91% 
授权范围内水利国有资

产的运营管理、投资 

新余市高铁新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18,000.00 100.00% 
城乡建设投融资及市政

工程建设 

新余市职业教育园区投资有限公司 6,000.00 100.00% 建设开发教育园区 

新余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40,000.00 100.00% 
资产运营管理、房地产开

发销售 

（2）资产流动性较弱 

四通路桥资产主要为存货和应收账款，截至 2019 年 12月 31日存货和应收

款项分别为 78.67 亿元和 52.63 亿元，分别占总资产的 50.10%和 33.51%；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存货和应收款项分别为 80.07 亿元和 46.16 亿元，分别占总资

产的 52.46%和 30.24%。截至 2019年 12 月 31日存货中的土地资产为 43.57亿元，

占总资产的 27.75%。存货中的工程施工回款周期较长，应收款项规模较大且回

收时间不确定，对营运资金占用明显，四通路桥资产整体流动性较弱。 

（3）有息债务规模仍较大，面临一定的偿债压力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和 2020年 6月 30日四通路桥有息债务分别为 30.65

亿元和 28.99 亿元，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55.12%和 53.24%，2019 年现金短期债务

比大幅下降至 0.77，面临一定的偿债压力。 

（4）现金回款能力持续变弱，经营活动现金流持续净流出，有一定的资金

压力 

2019 年四通路桥收现比为 0.75，较上年大幅继续下降，现金回款能力继续

变弱。四通路桥经营活动现金流入主要为项目回款和收到的往来款，现金流出主

要为在建项目的工程投入资金和支付的往来款，2019 年项目回款规模大幅减少，



 

但支付的工程款较上年大幅增加。综合上述因素，2019 年四通路桥经营活动现

金净流出规模大幅增加至 2.25 亿元。 

（5）建筑施工业务收入大幅减少，综合毛利率持续下降 

2019 年四通路桥营业收入为 9.53 亿元，同比下将 23.71%，主要原因是建筑

施工业务收入大幅减少，但建筑施工业务仍是营业收入最主要的来源，2019 年

实现收入 9.23 亿元，占营业收入的 96.82%。2019 年综合毛利率持续下降，较

2018 年减少 2.38 个百分点至 8.36%，主要原因是建筑施工业务毛利率持续下降

和房地产业务大幅亏损。 

（6）涉房地产业务 

2019年四通路桥实现房地产业务收入 1,314.42万元，均来自伴山壹品项目，

但由于项目具有惠民性质，且销售情况较差，收入成本倒挂，导致毛利率为负。

四通路桥目前仍有部分在建房地产项目，主要的在建房产项目计划总投资超过 3

亿元，已投资超过 2.8亿元。 

根据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四通路桥 2019 年度财

务报表审计报告（【2020】京会兴审第 69000257 号），截至 2019年 12 月 31 日

四通路桥总资产为 157.05 亿元，净资产 70.49 亿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9.53 亿元，净利润 4,739.07 万元。截止 2020 年 6月 30日，四通路桥总资产为

152.62 亿元，净资产为 71.36 亿元，2020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5.53亿元，净

利润 2,978.13 万元。在考虑四通路桥所属行业市场一般估值水平、未来经营前

景估测和净资产规模的基础上，双方在交易价格存在分歧，同时涉及本次交易方

式较为复杂，有关条件尚不成熟，未能就本次交易方案达成一致意见。为此，公

司本着尊重市场、排除质疑和坚持谨慎的原则，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从合理性

和审慎性角度出发，决定终止推进本次交易并复牌。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处于筹划阶段，重组预案尚未提交董事会及股

东大会审议；鉴于上述原因，经交易双方慎重考虑，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召开会议，公司与新余投控达成一致意见决定终止筹划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事项暨申请复牌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同日，公司向交易对方发出终止

收购的书面通知，按照《股权收购意向协议》约定，自公司发出终止收购的书面

通知之日起，《股权收购意向协议》自动终止，各方互不追究责任。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推进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履行了勤勉

尽责的义务 

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启动以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高度重视和

关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及进程。在本次重组推进过程中，认真听取标

的公司及重组方案有关情况的汇报，持续跟进本次重组推进情况，并基于专业判

断提供相关意见和建议。经公司核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

属没有违规买卖本公司股票，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推进重大资产重

组过程中履行了勤勉尽责的义务。 

三、全面自查并详细说明你公司本次交易相关信息披露与审议程序是否合

法合规，是否不存在重大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你公司是否存

在滥用停牌、以停牌缓解股价下跌风险等情形。 

回复： 

1、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于 2020 年 12月 17 日与交易对方签署《股权收购意向协议》，公司拟

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收购四通路桥 100%股权，

交易价格最终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出具的评估

报告为基础，经各方协商并另行签署正式交易协议确定。 

经初步研究和测算，本次交易预计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公司于 2020 年 12月 18日披露了《关于筹划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20-148）。公司在停牌公告中充分提示了本次交易尚存较大不确定性的风险。 

停牌期间，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2 号-

停复牌业务》要求就筹划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进展

情况，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5 日披露了《关于筹划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停牌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0-151），截至该公告披露日，公司及相关各方正积极推进各项

工作，就本次具体方案进行磋商沟通，鉴于上述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

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继

续停牌。公司在进展公告中充分提示了本次交易尚存较大不确定性的风险。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与新余投控在深圳就本次交易汇报了前期工作情

况，从合理性和审慎性角度决定终止收购四通路桥。 

2020 年 1 月 4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终止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公司股票复牌公告》（公告编号：2020-154），公司决定终

止筹划该事项，公司股票自 2021 年 1 月 4日开市起复牌。 

2、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处于筹划阶段，重组预案尚未提交董事会及股

东大会审议；鉴于上述原因，经交易双方慎重考虑，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召开会议，公司与新余投控达成一致意见决定终止筹划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事项暨申请复牌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同日，公司向交易对方发出终止

收购的书面通知。 

3、公司是否存在滥用停牌、以停牌缓解股价下跌风险等情形 

为了整合公司控股股东新余投控的工程业务，发挥其协同效应，增强新余投

控的经营管理效率，以及提升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经营规模和盈利能力，新余

投控拟将全资孙公司四通路桥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方式重组进

入上市公司。鉴于此，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申请并于 2020 年 12 月 18 日

（星期五）开市起公司股票停牌。 

停牌前，公司与控股股东就向上市公司注入资产事项进行了充分沟通。2020

年 10 月 28 日,公司换届选举产生新一届董监高团队。新一届董事会上新余投控

董事长提出“上市公司要加强党组织的建设，把公司资产做大做强做实，让国有

资产保值增值的方针，也与全体广大股东利益是一致的”，并提出未来将选择合

适的时间窗口由控股股东启动注入相关资产的意向。2020 年 11 月 12 日至 11 月

13 日期间，公司与新余投控在新余就控股股东资产注入事项主要沟通内容：基

于四通路桥在营收规模和资产规模上在新余投控合并报表范围内具备一定的比

较优势，公司对四通路桥进行了初步走访。2020 年 12 月 14 日至 2020 年 12 月

15日期间，公司与新余投控在新余就控股股东资产注入事项主要沟通内容：（1）

控股股东资产注入，有利于上市公司资产做强做大，有利于加速控股股东的资产

证券化过程。（2）现阶段若通过发行股份购买控股股东资产可以在目前控股股

东对上市公司 29.99%持股比例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控股股东的控股权，并豁免



 

控股股东要约收购义务。（3）就现阶段控股股东资产注入事项的可行性进行了

探讨。2020 年 12月 16 日，公司与新余投控在新余主要沟通内容：（1）讨论了

四通路桥重组进入上市公司的必要性和合理性。（2）讨论了适合的最佳交易方

式及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方式实施本次交易是

否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法规、政策的规定。（3）结合双方诉求确定《股权收购

意向协议》。 

停牌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在各方资源下高位推动，各项工作也在有序开

展。公司与新余投控、四通路桥深入沟通，对四通路桥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进

行了审慎性调查，但逐渐注意到各种问题（（详见问题二回复），同时双方在交

易价格上存在分歧，涉及本次交易方式较为复杂，有关条件尚不成熟，未能就

本次交易方案达成一致意见。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信息披露及所履行的程序合法、合规，

相关信息披露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

业务备忘录第 8 号：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等相关规定，不存在重大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信息披露公告中已充分披露本次交易的不确定

性和终止风险，公司不存在滥用停牌、以停牌缓解股价下跌风险等情形。 

四、请补充披露拟购买资产近两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回复： 

四通路桥近两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合并口径）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0年 6月 30日/ 

2020年 1-6月 

2019年 12月 31日

/2019年 

2018年 12月 31日

/2018年 

货币资金 51,992.58 52,148.29 73,933.98 

其他应收款 355,245.11 421,570.72 366,030.46 

存货 800,709.29 786,741.26 646,908.09 

流动资产合计 1,344,200.72 1,396,905.14 1,321,208.37 

非流动资产合计 182,007.24 173,575.82 256,138.23 

资产总计 1,526,207.97 1,570,480.97 1,577,346.60 

短期借款 55,315.00 43,515.00 4,502.10 

其他应付款 459,355.27 495,563.55 462,341.15 

流动负债合计 577,840.16 602,627.00 602,361.90 



 

长期借款 210,605.00 214,700.00 212,100.00 

应付债券 24,000.00 48,000.00 78,880.00 

长期应付款 149.66 249.66 5,427.61 

非流动负债合计 234,754.66 262,949.66 296,407.61 

总负债 812,594.82 865,576.66 898,769.51 

有息债务 289,920.00 306,464.66 300,909.71 

所有者权益 713,613.14 704,904.30 678,577.10 

营业收入 55,325.46 95,320.53 124,937.98 

营业外收入 4.91 379.62 841.54 

营业利润 3,378.81 9,352.64 2,338.85 

利润总额 3,098.89 8,052.90 3,104.93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0,568.89 -22,455.07 -5,756.48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181.28 63.03 -33,517.30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1,543.31 606.35 -11,360.00 

四通路桥 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已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计，2020 年 1-6月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五、你公司认为应该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公司目前没有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月 8日 


